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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外部审计人员审计过程中是否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作了问卷调查，分析了考虑内部审计工作效果欠佳的

原因，为保证执业质量、提高审计效率等提供借鉴。

【关键词】注册会计师 外部审计 内部审计

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第1411号———考虑内部审计工作》要求注册会计师进行会

计报表审计时考虑内部审计工作。注册会计师考虑内部审

计工作的目的，是“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并

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中国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

10号———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协调》，也要求内部审计协

助外部审计做好本单位的审计工作。虽然用于规范政府审

计人员执业行为的“中国国家审计准则”中尚未制定与内部

审计协调与沟通的准则，但由于内部审计的主要目的之一

是检查、评价及监督单位的内部控制，因此内部审计结果往

往可为外部审计人员所用，外部审计人员通常在了解被审

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制定审计计划。可见，考虑内部审

计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执业质量、降低审计成本，从而提

高审计效率。

一、外部审计人员考虑内部审计工作现状的调查分析

审计效率是指在审计成本最低的情况下得出正确的审

计结论。审计人员总是希望找出既能节约审计成本又有助

于得出正确结论的途径和方法来提高审计效率。显然，外部

审计人员与内部审计人员充分合作是提高审计效率的重要

途径之一。而我国外部审计人员实施审计时很少考虑内部

审计工作，审计效率普遍不高。

笔者于2006年下半年在两个省的两个城市中进行了问

卷调查。调查对象为政府审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

计师及内部审计人员。调查时向每类人员各发放了600份问

卷，收回的有效问卷份数分别为550、520、520；收回的内部审

计人员的有效问卷中，行政单位的170份，事业单位的90份，

企业的250份，其他性质单位的10份。

1. 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之前，外部审计人员是否对内部

审计人员及内部审计机构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解与评估。这

部分内容只在政府审计人员及注册会计师中进行了调查，

问题及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审计准则要求外部审计人员开展

审计工作之前必须对内部审计机构的地位及其对客观性的

影响、内部审计的职责范围、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及应有的职业关注进行了解与评估，但在实际工作中能够完全遵

循准则要求的比例不高。另外，相当多的外部审计人员只是随意

决定是否进行相关了解与评估，在回收的1 590份有效问卷中，这

类人员总数已分别达到了730、520、460，由此说明，在这个问题

上审计人员的实际行为与审计准则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2. 外部审计人员考虑内部审计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对外部

审计人员了解与评估被审计单位内部审计有关情况的方式方法

上，问卷列出了多种方式方法，并且允许被调查者同时选择多

种方式方法，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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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表 1

政府审
计人员

答案

调查对象

是否对内部审计

人员的职责范围

进行了解与评估

是否对内审组织的
地位及对客观性的
影响、内审人员的
专业胜任能力等进
行了解与评估

是 否 不 定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190

35%

100

19%

290

27%

注 册
会计师

合 计

是否对管理当局

对内部审计工作

的重视程度进行

了解与评估

是 否 不 定

10

1%

40

8%

50

5%

350

63%

380

73%

730

68%

260

47%

220

42%

480

44%

30

6%

40

8%

70

7%

260

47%

260

50%

520

49%

是 否 不 定

360

65%

220

42%

580

54%

10

2%

20

4%

30

3%

180

33%

280

54%

460

43%

表 2

政府审

计人员

调

查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130

24%

0

0

0

0

130

8%

注 册

会计师

内部审

计人员

合 计

询

问

座

谈

查阅
工作
底稿

调阅
审计
档案

测

试

要求对方
提供所需
资料

其

他

370

67%

440

85%

0

0

810

51%

160

29%

260

50%

0

0

420

26%

380

69%

260

50%

0

0

640

40%

280

51%

160

31%

250

48%

690

43%

60

11%

0

0

0

0

60

4%

270

49%

360

69%

270

52%

900

57%

0

0

0

0

0

0

0

0

方式
方法调查

对象



调查结果说明，外部审计人员考虑内部审计工作的方式较

为生硬，采用的方法较单一，57%的人是直接要求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其所需的资料，51%的人是直接询问内部审计人员，43%的

人选择查阅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底稿及调阅他们的审计档案，

其中用得最少的是调查与测试的方法。

可见，外部审计人员考虑内部审计工作时，大多数都是直接

要求内部审计人员提供他们所要的资料或直接询问内部审计人

员；对内部审计的有关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并进行适当测试的较

少，在调查结果中，能够主动调阅审计档案及审计工作底稿的人

员比例不足50%。对于“你在被审计单位是否会主动找内部审计

人员沟通情况”问题的回答结果见表3。

调查结果表明，外部审计人员考虑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的态

度不够积极，相比较而言，政府审计人员在与内部审计人员的沟

通方面比注册会计师做得好。注册会计师承认从未与内部审计

人员进行沟通的比例达8%，内部审计人员持相同看法的比例达

17%。

3. 对考虑内部审计工作效果的评价（见表4）。

调查结果表明，只有10%的人认为内部审计工作对他们正在

进行的审计工作有很大帮助，86%的人认为只有一点帮助，甚至

有人认为根本没有帮助。至于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不足的原因，主

要是认为内部审计人员提供资料时会有所保留，有时还会修改

外部审计人员所需的资料，因而外部审计人员在是否利用内部

审计人员工作成果的问题上就会慎而又慎了。

外部审计人员对内部审计人员是否能毫无保留地提供支持

或帮助大多持怀疑态度，后一个问题进一步说明了外部审计人

员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不甚积极的主要原因。对内部审计人

员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外部审计人员的判断有一定道理，

由于各种原因，内部审计人员将外部审计人员要求的资料

进行修改或调整后再提交出去的比例达12%，表示不会进

行任何修改与调整的比例为31%，51%的人称没有碰到过这

种情况，不知会做何种选择。

二、外部审计人员未充分考虑内部审计工作情况的原

因

实证调查结果说明，虽然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审

计时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但在审计实践中，外部审计人员

主动考虑内部审计工作、利用内部审计工作成果的积极性

不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

1. 信息不对称。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外部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这一事件是一个非

对称的信息博弈。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外部审计人员要想

有效率地完成审计任务，就需要代理人（被审计单位）积极

配合。但这面临两个约束：淤有关的机制应激起代理人参

与的动力，使他们能通过参与而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审计

的结果要使代理人觉得满意，他才有积极参与的动力。

于委托人所设计的机制应维护代理人的利益。著名经济学

家莫里斯认为，为了使代理人有足够的动力去自觉选择有

利于委托人的行动，必须在合同的设计中让代理人也承担

一部分不确定性风险，并使其能从这种风险承担中获得相

应的补偿。即要设计一种制度或契约，使之能产生一种激

励机制，让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

动吐露“真情”，从而实现有效率的交换。

很明显，关于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外部审计人员与内

部审计人员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内部审计部门是企

业的职能部门，掌握着众多的企业内部信息，而外部审计

人员只能借助企业经营者提供的信息资料来了解企业内

部控制、评价企业经营情况及财务报告真实性。而且，由于

内部审计与企业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内部审计人员是否

能够无保留地与外部审计人员合作取决于众多因素，如果

内部审计人员有所保留，而外部审计人员又缺乏足够的信

息甄别能力，则审计工作很可能受到不真实或不完整信息

的影响，不仅不能提高审计效率，反而会增加审计风险。

2. 法律法规不完善。

（1）现有相关法规中，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内部审

计人员有责任及义务向外部审计人员提供真实完整的信

息，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内部审计人员未提供真实完整的

信息时会受到处罚。

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企业及相关人员提供虚假资

料的法律责任太轻，违法成本很低。相反，如果内部审计人

员与外部审计人员密切配合，致使外部审计人员出具了不

利于企业的审计报告，内部审计人员反而可能受到单位领

导的责难。或者所在单位因外部审计人员出具了不利报告

而使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审计人员的自身利益便会受到直

接影响，责任与利益两相权衡的结果是内部审计人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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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政府审计人员

注册会计师

内部审计人员

合 计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440

80%

120

23%

60

12%

620

39%

经常沟通 偶尔沟通 没有沟通

110

20%

360

69%

370

71%

840

53%

0

0

40

8%

90

17%

130

8%

调查内容

表 4

政府审
计人员

答案
调查
对象

内部审计资料是
否有助于正在进
行的审计工作

内部审计人员
提供资料时是
否会有所保留

有 没有有一点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人数

比率

50

9%

60

12%

110

10%

注 册
会计师

合 计

内部审计人员
是否会修改你
所要的资料

会 不会不知道

0

0

40

8%

40

4%

500

91%

420

80%

920

86%

280

51%

300

58%

580

54%

180

33%

100

19%

280

26%

90

16%

120

23%

210

20%

会 不会不知道

130

24%

300

58%

430

40%

270

49%

100

19%

370

35%

150

27%

120

23%

270

25%



既然公司治理本质上表现为控制权的配置，那么公司财

务控制权的配置自然就体现了公司财务治理的本质。而通过

公司财务控制权的效率配置来实现代理成本最小化则成为公

司财务治理的基本目标。

一、公司财务控制权：概念的确立

1. 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的本质。无论是在法学领域，

还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公司所有权（或企业所有权）都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学科领域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

的，即无论是在法学家还是在经济学家看来，公司所有权是财

产所有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逻辑演进，是所有权的高

级形态。财产所有权是交易的前提，公司所有权是交易的方式

和结果（张维迎，2000）。因此，对公司所有权的解读必须从财

产所有权开始。

财产所有权的权能，是指所有人为实现其对所有物的独

占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与手段。罗

马法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对所有物的物质意义上的

使用权、收益取得权以及让渡物的处分权。具体到公司所有权，

由于公司所具有的营利性，以及公司作为一个“资产集”或“产

权集”的集合物的特征，其权能与普通的财产所有权当然会有

所不同，这一不同表现在是否应将“使用权”继续看做是公司

所有权的权能上。我们认为，“使用”公司实质上就是对公司

进行管理。正如史尚宽在《物权法论》中明确将“管理”看作所有

权的一项独立权能一样，F.H.劳逊也认为，从现代经济生活出

发，可以把权能解释为对物质的使用权，金钱、实物或服务形

式的收益权和让渡物的管理权。这些观点突出强调了现代经济

生活的管理职能，对界定公司所有权的权能具有积极意义。据

公司财务控制权概念的确立

及财务控制权配置

黄寿昌

渊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3冤

【摘要】本文科学地界定了公司财务控制权的概念内涵，并且以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为基础深入研究了公司财务控制权

的配置。

【关键词】公司控制权 公司财务控制权 财产所有权

毫无保留地与外部审计人员配合。

（2）虽然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执行业

务的行为准则及法定要求，但是由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411号———考虑内部审计工作》不像其他审计准则那样

具有刚性，在审计实践中，外部审计人员不遵守此项准则也同

样可以完成审计任务，因此审计人员执行审计准则的弹性很大，

注册会计师对是否考虑内部审计人员工作的问题总是慎而又

慎。而政府审计人员执行审计业务时由于缺乏具体的准则规

范，一般是参照独立审计准则开展工作，因此对其在审计工作

中是否考虑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无法提出具体要求。

从以上分析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外部审计人员在审计

过程中考虑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是有风险的，如果外部审计

人员能够从内部审计人员那里得到真实、完整的资料和信息，

则在审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内部审计工作就能提高审计效率。

要达到上述目的，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设计一种制度

或契约，要求内部审计人员提供正确、真实的信息。由于内部

审计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为内部管理服务，因而要使内部审计

人员依法提供正确、真实的信息，就应加重企业管理者的法律

责任，增加他们的违法成本。如果企业管理者提供虚假信息时

会受到法律严惩，他们就不得不要求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真实

的资料及信息。二是为了保证《审计法》等相关法规的严肃性，

维护会计信息市场的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在《审计

法》的框架内制定地方性规章，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审计责任问

题。如果有了明确的法律法规，内部审计部门不依法提供真实

信息就将受到严惩，通过权衡利弊，内部审计人员就不会抱侥

幸心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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